中木协字[2011]48号
关于开展2012年木材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通知

各会员及有关单位：

经全国整规办、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于2007年开展了木材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这项工作对引导木材企业诚信经营，增强信用意识，加强信用自律，创建良好的木材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国际木材合法贸易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获评企业通过商务部统一宣传，在政府采购，进出口贸易，工程招投标等方面均有受益。得到国内外木业企业、机构的欢迎与关注。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木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决定，把对木材企业的信用评价作为行业管理的一项制度性工作来抓，每年集中一次对木材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价。现将2012年木材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报名时间及方式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企业基本条件

1.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

2.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并满三个会计年度。

3.近三年均有主营业务收入。
4.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状态。

5.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行政管理机构通报记录和重大投诉记录。

6．企业法人需承诺：在使用的《进口原木采购合同》中增加一项内容，即：“原木供货商保证,所供原木来源是符合当地木材采伐相关法规的”。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2011年12月10日为本年度集中申报的截止时间。12月10日前企业需将《参加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见附件，以下简称申请表）以传真或电子版方式至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企业信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信工委）。报名时需将评审、宣传费1万元，汇入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银行帐户。汇款单上需注明“信用评价款”。
三、申报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可于中国木材与木制品网（www.cnwood.org），中央地板网（www.ccfloor.net），中国木门网（www.cndoor.org）下载申请表，申报书电子版进行填报，填报后将电子版发送到信工委邮箱（mcxgw001@163.com

）并向信工委报送相关证明及材料。报送材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于申报书中已写明。申报企业提交的证明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快递方式直接报送信工委。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12月15日。
四、联系方式
1．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联系人：王凯正
电话：010－68392603     传真：010－68392652

QQ：316233726   E-mial：mcxgw001@163.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2603室  邮编:100834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信工委邮箱：mcxgw001@163.com

开户名称：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帐号：0200003609200054014
2. 各信用工作站联系方式

(1)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地板流通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李佳峰  电话：010-68392601    传真：010-68392601
(2)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门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张鹏   聂剑锋  电话：01068392676    传真：010-68392676
4.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              举报电话010-85226840

5.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    举报电话:010-63192640

附件：1.《参加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请表》

  2.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企业信用用工作简介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1.
全国木材与木制品行业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请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企业组织
机构代码
	
	企业类型
	生产型□ 流通型□

	是否是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单位
	是□      否□

	申报信用等级
	□AAA级     □AA级    □A级

	单位申报意见
	本单位自愿申请参加中国木材流通行业企业信用评价活动。
本单位承诺，申请书中提供的数据及相关证明、资料的真实性。

                              （公章）

                          年      月     日

	专业委员会或当
地木材行业协会

推荐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请保证申请表中电子信箱的固定性、有效性和畅通，以便于网站填报密码及相关资料的传送。

2．本申请表可复印，需于2011年12月10日前传真至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原件于2012年12月15日前与其它材料及证明寄至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信工委。   

附件2.

全国木材与木制品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简介

企业信用评价工作背景

企业信用评价是由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指导、推动，由中国工商领域中的行业商、协会组织实施的行业信用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企业信用评价具体工作由木材企业信用工作委员会（简称信工委）负责。企业可随时提出参评申请。
木材企业信用评价
木材行业的企业信用评价，是由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委托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依据采集的企业各类信息，按照有关规章、评估指标体系和标准，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规范的评估程序，对企业基础信用能力、企业经营状况、企业经济偿付能力、企业管理能力、商业信用记录和环境与社会责任做出综合判断和评价，并以AAA、AA、A、B、C符号表示企业信用等级的活动。

目的：增强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树立良好的企业信用形象，加强行业自律，提高行业信用水平，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原则：自愿、公正、保密、非盈利

作用：

· 信用等级评价过程  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降低信用风险成本；

· 信用等级评价结果  是对企业经营状况、经济偿付能力、管理能力、商业信用状况以及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方面的综合、直观反映；
· 信用等级证书应用  为企业融资、进出口贸易、信用保险、工程投标、政府采购以及争取各种优惠政策提供资格依据；

· 信用企业宣传  通过政府、协会等网站、报纸、期刊等各种新闻媒体宣传以及向商务部驻外机构、国外木业协会、木制品采购商、木材出口企业推荐，可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提高其知名度，增加贸易机会；

· 信用企业对环保的承诺  体现了中国木材企业对世界森林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负责任的态度，是中国木制品进入国际绿色市场的基本条件，不仅为企业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也将对促进国际木材合法贸易的开展产生积极影响。
参评企业申报条件
1.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

2.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并满三个会计年度。

3.近三年均有主营业务收入。

4.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状态。

5.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行政管理机构通报记录和重大投诉记录。

6．企业法人需承诺：在使用的《进口原木采购合同》中增加一项内容，即：“原木供货商保证,所供原木来源是符合当地木材采伐相关法规的”。

木材企业信用评价的程序

网络下载电子表格→填报材料→初审受理→征信评价→公示→终审→结果反馈与备案→发证推介→跟踪复查

企业信用等级证书的有效期限

企业信用等级的证书、标牌式样及编号，是按照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和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统一规定进行制作的。企业信用等级证书的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内每年要进行年度复查，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满后需重新申报。

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公示媒体

· 中国反商业欺诈网(www.antifraud.gov.cn)

·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网(www.cnwood.org)

· 中央地板网（www.ccfloor.net）

· 中国木门网（www.cndoor.org）

·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中国木材》杂志、中国建设报

优秀企业推荐单位  商务部各驻外经商参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海关、工商、政府采购等政府机构；银行、出口保险、工程招标、建材批发零售等企业，房地产、家具等上下游行业协会和企业；国外木业行业协会、木材供货商和木制品采购商、国际环保组织等机构。
信用等级评价所需费用

初评及重新申报收费标准：10000元；有效期内的年度复评收费标准：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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